
在 现
实生活中，情侣间的

感情结束后，往往会伴随着
一些经济上的纠葛，索要恋爱期间

转账与礼物的情况时有发生。近日，长岭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这样的赠与合同纠纷。
【案情回顾】

2024 年 4 月，陈某与刘某在交友平台上
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恋爱期间，陈某为刘
某购买首饰、手机及微信转账等共计花费
40698.54 元。后双方因感情不和分手，分手
后，陈某多次向刘某索要上述款项未果，陈某
以赠与合同纠纷为由向长岭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刘
某返还不当得利40698.54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赠与
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
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
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陈某向刘
某转款并为刘某购买礼物的事实有证据加以
佐证部分，本院予以认定。陈某在与刘某恋
爱期间自愿向刘某转款并购买礼物，刘某亦
接受该赠与，双方成立赠与合同，并非刘某的
不当得利。赠与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民事法律
行为，在附条件时必须遵守意思表示一致这
一基本原则，故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

须是
男方赠与女方财产时双方已达成将来缔
结婚约的合意，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陈某
与刘某在交友平台上认识后确立恋爱关系，
双方并无婚约，在案件审理时仅陈某主张赠
与行为发生时其秉着结婚为目的，且赠与财
产的价值未实际超出陈某自身经济能力，故
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本案赠与行为是
以结婚为目的，亦不能确认该赠与合同为附
条件的赠与。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
求。

【法官释法】
恋爱中男女互赠的财物属于什么性质？

分手后又该何去何从呢？
对于贵重物品的赠与。赠送远超个人收

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贵重物品或其他大额支
出金钱的消费活动，如住房、汽车、金银首饰
等，在赠与对方之后是否追回，则要根据赠与
人赠与贵重物品当时的目的进行界定。如果
赠与一方贵重物品不是为了结婚，只是为了

讨得
对方的欢心，增进感情。这种赠与属于
一般赠与，一旦转移财产就无法要回；如果两
人明确约定赠与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那么
这种赠与以结婚为前提，在法律上称为“附条
件赠与”。如果男女双方最后分手，赠与财产
所附带的前提条件无法实现，基于不当得利，
接受财物的一方应当将受赠的贵重财物予以
返还。

对于恋爱期间的消费性赠与，是指一方

自愿赠送给对方未超出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
的日常交往范畴的礼物或支出金钱的消费活
动。这种赠与通常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
双方的共同消费，比如一方为另一方支付吃
饭、住宿、娱乐、旅游、医疗等费用。在法律
上，恋爱期间的消费性赠与通常被视为一般
性赠与。这意味着一旦恋爱关系终止，消费
性赠与无论是否以结婚为目的，无论赠与数
额是否巨大，赠与一方都不能向受赠一方主

张返
还。

对于恋爱期间的红包、转账。如果是在
情人节、七夕节、生日、纪念日等特殊时间，给
付对方“520”“1314”等具有表达爱慕意义的
特殊金额，应当认定为是赠与，受赠一方无需
返还；如果不是在特殊时间不以特殊数字形
式，但却在红包上注明“爱你”“照顾好身体”
之类的，应当认为这系男女恋爱期间的一种

表达爱意的物质形式，
将这些红包、转账认定
为赠与比较妥当；如果
既不是在特殊时间以特
殊数字形式，也未注明

“爱你”“照顾好身体”之
类的钱款往来，那么就不排除是恋爱期间基
于共同生活消费、赠与、借贷等多种法律关
系；若红包、转账所涉资金数额较大，明显是
附有条件或者带有目的的因素，应当考虑到
这样的资金往来有可能以缔结婚约为目的，
在男女终止恋爱后，由于结婚目的不能实现，
接受钱款的一方应当返还其接受的大额财
物。 (杨立鑫)

情侣分手后 转账与礼物何去何从

【案情回顾】
农村养狗看家护

院非常常见，但散养容易
引发纠纷。近日，某司法所

及时调解一起狗咬伤咬死黑山羊
引发的纠纷。
2024年3月，赵某购买1只黑狗饲养，

但由于对黑狗未采取必要的安全管理措施，导
致它常常自由漫步至邻居家“走亲串戚”。张
某得知此事后，曾与赵某沟通，但赵某未对黑
狗的行为进行干预，默认黑狗的放养状态。然
而，近期发生的一起不幸事件打破往日平静。
张某报警称，赵某饲养的黑狗前后咬死咬伤他
家养殖的羊，共计25只，给他家造成较大经济
损失。张某要求赵某作为饲养狗的管理人，应

承担赔偿责任。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摸底，联合辖区派出所

民警、村干部对周围环境拍照取证，走访周边
村民，明确纠纷事实，找准矛盾根源，开展调解
工作，其间，为两名当事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在
大家的努力下，最终达成和解，赵某按市场价
赔偿张某经济损失，并当场给付赔偿款 3300
元，至此，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
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违反管理规
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
可以减轻责任。

黑狗“作案”咬死羊

这个赔偿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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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张某曾向孙某借出款项28万

元，并出具借条。之后，张某多次
催讨，孙某迟迟不还。2024 年 8
月，张某将孙某诉至人民法院，要
求其归还借款本金 28 万元及利
息。

孙某承认借款事实与金额，
但对借款的利率提出了质疑：“打
借条时我们双方并未约定利息，
为何张某提供的借条上却明确写
着每年利息 39600 元？”孙某当庭
提供了原借条照片。

“利息是当时双方商议的，还
是后面你自己加的？”法官在庭审

中询问张某，并说明了伪造证据
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法院调
查，张某和孙某双方在 2020 年也
有借贷，当时约定利息 8.3 万元/
年，由于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利
息，未获得法院支持，张某于是在
借条空白处补写了利息 3.96 万
元/年，以为这样就符合法律规定
了。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在双
方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在借条
上私自补写利息用作举证材料，

其行为属于变造证据，严重妨
害民事诉讼秩序。法院依

法责令张

某具结悔过，并对其作出司
法处罚。

事后，张某根据案件真实情
况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孙某归
还其借款本金及合法利息。承办
法官根据双方意愿就此案组织调
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孙某同
意将本金28万元与借款日始按银
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共3万元
定期归还。

在诉讼活动的全过程中，当
事人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履行真实陈述的义务，切不可存
在侥幸心理，自作聪明伪造、变造
证据。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
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自然
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
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因此，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借贷双方应规范书写，确
保条款清晰无歧义，不论以往默
认何种约定，当下均须明确于书
面。双方更要有证据意识，借条
完成后留下有关证据，如借条一
式两份、拍照留存，保存转账记
录，留存对方身份证复印件等。

借条不能擅自改动

问：生活中，
朋友借车和借钱一样都让
人为难，特别是借车，不借面子上
过不去，借了又怕一旦发生事故，
要承担法律风险。那么，在法律
上，关于借车这件事，责任具体是
怎样划分的？

答：赵某借金某的车发生事
故，导致金某的车辆撞毁报废。事
故发生后双方协商，由赵某赔偿金
某 1.3 万元，但赵某在赔偿 1500 元
后，以各种理由拒绝赔偿剩余的
1.15万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厘清
责任，由赵某每月给付金某2000元
直至付清 1.15 万元车辆报废赔偿
款为止。

亲友之间借用车辆虽能拉近
亲友关系，但对出借人和借用人而
言也伴随着一定法律风险。作为
出借人的车主在借车之前应严格
履行审慎义务，确认借用人是否持
有有效驾照，驾照类型是否与车型
相符，是否存在酒驾等违法情形，
否则发生交通事故，车主也要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为借用人应
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谨慎规范
驾驶车辆，保证自己及他人的人身
财产安全。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
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
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
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
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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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有群众反映用人单位拖欠职
工工资和“五险一金”缴费，影响其医保权
益保障的情况，国家医保局 1 月 7 日公开发
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劳动者医保权益维护
工作，明确各地要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工作，放开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
业人员在常住地、就业地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户籍限制。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者医疗保
障权益维护工作的通知》明确，大

力做好劳动者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工作，确

保应参尽

参。推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全面取消灵
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通知要求，持续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工作，劳动者跨统筹地区流动
就业并按规定参保缴费的，保障其待遇享
受顺畅衔接。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推动
参保人基本医保关系转 移 接 续 全 流 程 线
上 办 理 ，提 升 转 移 接 续 业 务 办 理 效 率 ，
保 障 跨 统 筹 地 区 流 动 就 业 人 员 待 遇 享
受。

通知明确，合理设置居民医保集中征
缴期，逐步实现全国规范统一，确保灵活就
业人员等外出就业务工人员能够按规定缴
费并享受待遇。

在巩固基本医保待遇保障水平方面，
通知要求，各地要将多发病、常见病的普通
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有条件
的统筹地区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
金承受能力，稳步提升门诊保障水平。继
续做好参保劳动者住院医疗费用保障，对
其住院发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
用，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支付比例分别达到
80%、70%左右。

对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通知明确，
落实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
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工作。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参保应缴纳的职工医保（含生育
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

缴费。
在生育保险方面，通知明确，稳步扩大

生育保险参保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
行探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职工医
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此外，推动生育医疗费用直
接结算，完善生育保险待遇

“跨省通办”流程，生育
津贴审核支付 10
个工作日内
办结。

基本医保将放开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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